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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孝庆 魏星梅：和谐德性：和谐社会的伦理
基础

衡孝庆 魏星梅

 

和谐德性：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衡孝庆  魏星梅

（江苏工业学院法政系，江苏常州，213016；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021）

 
    摘要：和谐社会的建构，不能仅仅依靠外部的环境和力量，更需要内在的和谐德性作为伦理

基础。从德性伦理的视角来看，由于作为对关系之维的理想状态的描述的和谐具有内在性、系

统性和动态性等特征，因而进入德性伦理的语境；通过对和谐理念内涵进行系统的理论考察，

不难看出无论是在德性伦理思想史、还是在德性伦理的当代形态中，和谐德性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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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的建构，不能仅仅依靠外部的环境和力量，更需要一种发自内在的卓越品质作为
伦理基础。和外在的规范伦理相对应的就是德性伦理也称美德伦理，所谓德性或美德作为一
种“获得性人类品质”[①]，内在地存在于每一个行为主体之中，通过实践而获得，并通过对
主体行为的自我约束而发挥其作用。德性伦理主张道德评价的根据是一个人的内在的道德品
质，而反过来，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的人。从德性伦理的视
角，通过对和谐德性何以可能的追问以及对和谐德性具体内涵的理论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理解和谐德性在建构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一、和谐德性何以可能
 
    作为一个概念或理念的和谐存在于不同的理论视野之中：在管理学中有和谐管理，在生态学

中有和谐生态。那么，作为德性的和谐何以可能？或者换一个问法，和谐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
为德性？从德性伦理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和谐的关系向度是和谐德性可以成立的前提。伦理本身就是对关系之网的理论把

握，“伦理是一种客观的关系，是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领悟和治
理。”[②]而作为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就不但要使
这东西状况良好，并且要给与它优秀的功能。”那么，“人的德性就是一种使人成为善良，并
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③]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性就是对人的关系之网的良好把握，一个
有德性的人总是能够协调好周围的一切关系，处于一种与整个世界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反过
来说也是一样：和谐就是对各种关系都能很好的处理的理想状态，体现了对关系的把握能力，
一个与周围世界非常和谐的人总是优秀的、有德性的人。
    其次，和谐的内在性是和谐德性得以成立的关键。作为德性的优秀品质总是内在于道德主体

的，其发生作用的方式也主要是自律的，正如康德所说，“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
值”[④]，这也是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主要区别之一。作为优秀品质的和谐也是主体的内在
属性：这种和谐体现的是其主体协调处理周围关系的内在能力。
    再次，和谐的系统性也是和谐德性成立的理论依据之一。作为德性的和谐不是仅仅局限于道

德主体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而是覆盖了道德主体的关系之网的全部内涵。从系统论的角
度来看，道德主体从诞生之日起，即处于一个系统的关系之网中，作为个人来说，就面临着个
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与其自身的关系等等，只有全面地处理好这所有的关



系，才能够达到一种和谐。对于德性来说也是如此，对于一个道德主体来说，要拥有优秀的品
质，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就必须全面、系统地处理好周围的一切关系。
    最后，和谐的动态特征是和谐德性得以成立的标志。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要想达到完全的最终的和谐是不可能的，和谐总是一种理想状态，或
者说，和谐总是在一种动态过程中才能得以展现。这就意味着，和谐总是变化的、发展的、运
动的和谐。德性也是如此：道德主体本身及其周围的关系之网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
代与不同的客观条件对道德主体的优秀品质的具体要求也是不尽相同的，在这个时代是优秀的
品质在另一个时代也许就是普通的品质甚至是罪恶。
   

二、和谐德性的内涵
 
    和谐本身就是对关系的理想状况的一种描述性概念，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状态

的一种理想化追求。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作为德性的和谐是一个内在于人的调节各种关系系
统的理想状态。

1、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是自然的产物和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

面，人的生存与发展都依赖于自然，需要自然为其提供基础。首先，自然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
物质前提。从人的生理基础来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
然界的”[⑤]。人体的新陈代谢、人类的种族繁衍等等各种生命活动都是借助于人与自然界进
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实践过程来完成的；随着个体生命的完结，人又回归于自然。从人
的活动范围来看，尽管这种范围在不断地扩大，但迄今为止依然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超脱
自然。从人类活动的对象来说，无论是原始自然还是人化自然都是属于自然界的范围之内的。
而人类活动的手段，无论是生产工具、科学设备，还是语言、信息，都离不开现实自然中的物
质材料和物质运动。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对自然具有能动性。正
因为人与自然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人类与自然界是一种共生关系，那么，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处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的前提条件。
    然而，由于人类一直以来只是把自然当作被掠夺的对象，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

要性，因此，人类在进入工业文明阶段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水平的日益高涨，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成倍增长，导
致全球性的资源危机，引起了一系列相关的全球问题，如人口日益膨胀、自然资源日趋匮乏、
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等等。随着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的出现，人们开始转变思想观念，重新反
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环境伦理以及可持续发展观等各种新理论、新观念都是这种反
思的成果。人们开始认识到，为了人类的根本的长远的整体利益，为了保证人类的稳定发展和
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必须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2、人与人的和谐。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由于人的自然心理欲望的推动，又由

于谁也没有能力制服谁，因而必然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⑥]在这样的自然状态
下，要达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人类进入社会状态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
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解除自然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在近代及以前的哲学范式中，不论是
以客体为中心的本体论阶段，还是以主体为中心的认识论阶段，都没能很好地解决甚至没能提
出主体际问题，由此而产生的客体中心论和单一主体中心论造成了一系列的弊端，从总体上妨
碍了主体之间的理解与交流、沟通，在他者的目光下，“他人是地狱”[⑦]。而要达到人与人
之间的和谐，首先必须解决主体际问题：在交往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客体底板建立交往共同
体，真正达到理想中的共在状态，[⑧]从而实现人与人的和谐。

3、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但形成后的社会却并不是单个人的简单相

加，而是具有了自身的特性，独立于个人，按照自身的逻辑与规律运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也
由此产生。要想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首先必须认识社会的本质及其运动与发展的规律，自
觉、主动、积极地建立与社会或社会群体的交往与联系，真正地融入社会之中，在此基础之
上，对于个人来说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温馨的“共同体”，是人间的天堂[⑨]。

4、人与自我的和谐。人与自我是内在的统一体，本来应该是和谐的。然而，由于人类的

自我认识的欲望、自我认识的条件和自我认识的能力的差异，使得人与自我的关系产生了异
化。这种异化的结果就使得人不能够真正地认识、判断自我，从而与自我发生了分离甚至对
抗，进而出现了人与自我之间产生矛盾的现象，这些矛盾使人迷失自我，或者使人自爱自怜、
自卑自贱，或者使人狂妄自大、自我膨胀，最终不能与自我和谐相处。
    人与自我的和谐首先必须做到正确的认识自我。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就铭刻有“认识你自



己”的箴言，可见人类认识自我的愿望古已有之。但是要真正做到认识自我却是非常不容易
的，这是因为在人的自我认识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误区和障碍。人的自我认识本质上是一种认识
主体和认识客体合而为一的内向的认识过程，一方面，这种认识过程由于主客体之间缺乏必要
的距离感而容易产生认识上的盲区，另一方面，这种认识过程还易于受到主体自身的情感、欲
望等因素的干扰和阻碍。只有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做到自我调控、自我发展，进而
实现人与自我的和谐。
 

三、和谐德性在德性伦理思想中的地位
 
    对和谐德性在德性伦理思想中的地位的理论考察主要有两个视角，一个是纵向的角度，也就

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德性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思想家和伦理学者都对和谐
德性有过精辟的论述；另外一个是横向的角度，也就是从现实的层面来说，作为德性伦理的当
代形态，和谐德性是德性伦理的核心理念。

1、德性伦理思想史中的和谐观。在思想史的视野中，作为对关系的理想状况的一种描述

性概念，对和谐理念的描述和信仰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在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是
由数组成的基础上坚信“一切都是和谐的，”“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⑩]并把
和谐定义为“和谐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11]而赫拉克里特则以其斗争哲学揭
示了一种动态的和谐，他宣称：“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
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12]而柏拉图认为和谐既是现实世界中事物间两种相反因素的融
合，是事物对立双方冲突与斗争的消解，也是一个“理念”对“众多的同名的个别事
物”的“统摄”，[13]更是此岸现实世界与彼岸理念世界的统一。
    在德性伦理思想史中，比较经典的两个观点是孔子的“中庸”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中

道”思想，而这两种思想都与和谐观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庸”这一个概念，首见于《论
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这一思想主要是反对做事走向极端，

只抓一点，不计其余；而应采取“允执厥中”、“执两用中”的方法，由此之过，济彼不及，
以此之长，补彼之短，以求正确合理的“中”的状态，注重“中”与“和”的和谐统一。在亚
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意志始终面临三种精神状态：过度、不及和中间。前二者都属于恶，只有
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第三种状态———中道，才是德性，才是值得称赞的。亚里士多德认
为“德性是关于感受和行为的，在这里过度和不及产生失误而中间就会得到成功并受到称赞。
这两者就是德性。德性就是中道，是对中间的命中”。“中庸在过度和不及之间，在两种恶事
之间。在感受和行为中都有不及和超越应有的限度，德性则寻求和选取中间。所以，不论就实
体而论，还是就其所以是的是的原理而论，德性就是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14]。
据此，亚里士多德得出了“美德在于中道”的结论。所谓中道，就是根据具体情况正确选择情
感和行为的一种状态和方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要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情况，对
应该的对象，为应该的目的，按应该的方式，这就是要在中间，”[15]。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
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不论是“中庸”还是“中道”都是对和谐的追求。

2、当代德性伦理视野中的和谐。根据康德所说，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

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6]从这个
意义上说，通过启蒙运动所建立的现代性的目的就是要摆脱不成熟状态，通过对上帝的“去
魅”，建立大写的理性和大写的人。但是，这个以“理性”为旗帜，本来意在使世界清醒、用
知识代替神话的思想运动，导致的却是新的神话：它以对社会的总体性设计，造成了操纵、压
制个体的意愿与行为的结果；它宣扬的“主体性”突出的是人的能动性、中心性、先验性，将
人视为自然的主人、世界的中心，导致的是对自然的掠夺[17]。一方面，科技发展带来的对工
具理性的崇拜导致了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单一主体性所造成的个人至上造成了主体际的障
碍。因此，启蒙运动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后果就是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的丧失，道德判断
的标准只能处于自己，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他想成为的人以及他所喜欢的生活方式，从而导
致道德的解体和道德相对主义。A·麦金太尔通过对启蒙运动以来道德生活的现实分析与道德

哲学的批判，提出要在新的理论基础上恢复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的传统[18]。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德性伦理的当代复兴显然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回到亚里士

多德。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新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对德性的当代设
想都要面对两个方面的障碍。一个是社会的障碍：现代的生活方式使每个人都处于多种社会角
色当中，不同的角色相对于不同的行为规范；另一个是理论的障碍：如何破解主体际之间
的“美杜莎之谜”[19]。这两个问题的共同答案都指向和谐德性：一个是通过对和谐的追求系



统的调节各方面的关系之网；另一个是通过交往实践建立和谐的交往共同体（即和谐社
会）。                                                      
   

四、和谐德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五中全会再次强调推进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建设，最近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和谐社会的建
构首先就需要在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上树立以“和谐德性”为基础的伦理前提。

和谐社会包括外部的和谐，但更高的追求还是内部的和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外因是事
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和谐德性是源自于内在的德性伦理，目的在于树立
内在的和谐品质，着力于解决人、社会、自然的内在和谐，消灭价值系统中的一切不和谐因
素，建构社会发展中内在的和谐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因此，必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的伦
理基础。
    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追

求为最高理想。不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都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而人的发展的核心就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其中德性素养构成了人的素质的伦理基础。作为
人类行为的规范，伦理道德与各种法律法规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内在的约束，尽管在伦理思
想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效果论”学说，但是从其存在的内在依据上，每个人还是服从其“内心
的道德律”（康德语），这也正是德性伦理得以传承几千年的根本原因。因此，培养每一个公
民的和谐德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这也是我们大力推行“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依
据。
    对于和谐社会，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六大基本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

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由这六大特征决定的和谐社会讲的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和谐的社会，建立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这四个关系之间没有根本冲
突的社会。因此，和谐社会的要义就在于消灭冲突，消除各方面的矛盾。在这各种矛盾当中，
作为主体的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解决矛盾的关键。从交往实践的角度来说，构建和谐社
会的实质就是建立和谐的交往共同体，也就是建立以和谐德性为基础、以各种交往关系为内涵
的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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